
高雄市企業快篩流程
醫療院所到企業設立
快篩站執行快篩作業

企業洽接到醫療院所
執行快篩作業

由企業提出抗原快篩計畫
送經發局會同衛生局審查

專業醫事人員執行快
篩作業及結果判讀

自我健康監測14天，如
為高感染風險者，可評
估進行PCR檢測

醫事人員通報高雄市政府
衛生局(電話:7243857、
傳真:7243887)

陰性 陽性

雇主或醫院安排抗原快
篩陽性員工隔離等待核
酸檢驗結果

解除隔離，惟仍須配合
自主健康管理至採檢後
第14天

配合高雄市衛生局安排
住院，後續亦應配合疫
調，且經匡列為接觸者
的員工須配合居家隔離、
自主健康管理或自我健
康監測

陰性

陽性

快篩結果

審查結果

通過

醫療院所到企業設立快
篩站(費用由企業自負)

未通過

核酸檢驗
結果

21

企業快篩窗口:
07-3368333
#2161、#2163、
#3162、#3912


